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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代际公平。然而,由于环境利益享受和环境保护

责任承担的背离,实现代际公平遇到了各种阻力。对此,国家应当发挥其必要作用。在法制方面,各

个部门法应对涉及本领域的环境问题予以关注,实现法律的环境法化;在决策过程中,要引入生态系

统服务的思考方式,对环境的价值进行充分考虑的同时,对未来环境利益的社会折现率进行合理设

定,保障后代人的环境利益不受损害。然而,在当前的民主制度下,由于缺乏后代人利益的代表人,
子孙后代的利益往往被忽视。为此,要重视环境组织作为后代人利益代言人的作用,保障环境保护组

织能够参与到相应的政治过程和行政程序之中。为防止把当前环境破坏的代价转移给后代人,环境开

发中应该充分贯彻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在涉及可能造成重大环境破坏的高风险项目时,应当对环境风

险进行充分评估,防止环境风险过度转移给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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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eofthecoreconceptofsustainabledevelopmentisintergenerationalequity.
However,sincethedepartingbetweenenvironmentalbenefitsenjoymentandenvironmentalresponsi-
bility,achievingintergenerationalequityencountersvariousobstacles.Sothestateshouldplayits
necessaryrole.Inthelegalsystem,thevariousdepartmentsoflawshoulddealwithenvironmentalis-
suesinitsfield.Inthedecision-makingprocess,itisnecessarytoconsiderecosystemservicesandthe
valueoftheenvironment.Meanwhile,thefuturesocialdiscountrateofenvironmentalinterestsshould
besetreasonabletoprotectenvironmentalinterestsoffuturegenerations.However,inthecurrent
democraticsystem,duetolackofrepresentativeoffuturegenerations,theinterestsoffuturegenera-
tionsisoftenoverlooked.Therefore,wemustpayattentiontotheroleofenvironmentalorganizations,
ensuringitsparticipationinthepoliticalprocessandadministrativeprocedures.Inordertopreventthe
currentcostofenvironmentaldamagefrombeingtransferredtofuturegenerations,itisnecessaryto
fullyimplementthepolluter-paysprinciple.Regardinghigh-riskenvironmentalprojects,afullassess-
mentshouldbetakenaboutenvironmentalrisktopreventexcessiveenvironmentalriskfrombeing
transferredtofuturegenerations.

Keywords:Sustainabledevelopment Intergenerationalequity Theroleofthestate Environ-
mentalprotectionorganization Polluter-pays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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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环境法 领 域,代 际 公 平 已 然 成 了 关 键

词,而将该内容具体化的 “可持续发展”概念

占据了 基 本 原 则 的 位 置①,并 写 入 了 法 律 条

文。例如,日本 《环境基本法》规定, “作为

人类存续 基 础 的 环 境 在 将 来 也 要 继 续 维 持”
(《日本环境基本法》第3条),日本 《自然再

生推进法》规定, “健全而富饶的自然环境需

要世世代代来维护”(日本 《自然再生推进法》
第3条第1项),日本 《自然环境保护法》规

定,“将来的国民也应该能继承享受来自大自

然的 惠 泽” (日 本 《自 然 环 境 保 护 法》第

1条)。
为了充分挖掘 “国家的作用”这一主题的

内涵,非常有必要选择环境法领域中的素材,
契入子孙后代的视角来探讨国家的作用和责任。
具体而言,为实现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之间在环

境利益方面的公平,首先要找出涉及环境利益

的世代间不公平因素,进而探讨为克服该问题

所需要的法治方面的努力。在展开议论的方向

上,首先把子孙后代的环境利益定位为 “公益”
的重要构成要素,为实现该目标,在要求国家

对其进行关注和保护的同时,也期待环境保护

组织的活动能发挥作用。其次,当代人以牺牲

子孙后代的环境利益为代价获得当前利益时,
国家需要进行干预和引导,阻止以牺牲后代利

益换取当前利益的行为方式,保障子孙后代环

境利益。

一、环境利益享受与环境保护

责任承担的背离  

  由于环境利益享受与环境保护责任承担在时

间轴上存在相互背离的趋势,因而环境保护需要

发挥国家作用。
日本的自然生态环境中有许多称之为 “里

山”的二次性山林。这些二次性自然生态环境是

在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经营的相互作用下形成

并持续变化着的②。例如,前林业从业者对森林

进行管理,采伐森林之后在原地植树,从而再次

培育森林,其合理管理的成果让当代人享受充满

生机的美丽森林景色。相反,如果当代人为了获

得木材资源而过度砍伐森林,后代人所面对的有

可能就是林木衰败的自然环境了。如果当代人连

砍伐森林后进行恢复性植树的责任都回避,那只

能把光秃秃的荒山留给子孙后代了。另外,如果

大多数农户为了高收入的工作而放弃耕种,那么

蜻蜓天上飞、青鳉水中游的山水田园风景只能成

为美好的传说,再也无法呈现在子孙后代面前。
良好的自然环境在前代人积极保护和自我约束的

基础上形成,最终由子孙后代来享受,从这里便

可以看到环境保护责任的承担和环境利益的享受

在时间轴上出现了背离的现象。为应对该问题,
需要国家从代际公平的角度进行持续不断的长期

性调整。
在聚积型环境污染问题上,污染者和被害人

之间同样存在时间轴上的背离。例如,在湖泊、
海湾等封闭性水域,由于工厂、家庭、农田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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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可持续性或者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原型,是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斯德哥尔摩宣言中 “为了现代和

将来的世世代代”这一语句。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 (IUCN)在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使用了 “可持续发

展”这一语句,而在1987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书 “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COMMONFUTURE)
中提出了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可持续发展的定

义,获得各界的广泛认同。“可持续发展”在1992年的里约地球峰会上作为调整南北利害关系的原理,发挥了

重要作用。
通过农业、畜牧业、林业经营活动的介入而形成的二次性自然生态山林称之为里山。过去的田园风景和杂

木林是里山的典型。与原生自然不同,由于里山是伴随着人的产业利用而形成的二次性自然生态,当产业利用衰退

时,该自然生态环境也会随之改变,从而丧失里山的生态特征。在国立公园中,像阿苏九重国立公园 (位于日本九

州岛地区)那样的二次性自然风景地 (这里每年都会通过人工点火烧掉枯草来恢复牧草地的活力)受到了很高的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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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废水废弃物中含有大量氮、磷、有机物

等,这些物质长时间在湖泊等水域聚积,最终会

导致该水域的水体富营养化,发生水质污染问

题。另外,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也是由于工业革

命以来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

过度聚积造成的。这些都是前代人留下的负遗

产。另外,像核电站那样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引

起重大环境污染的经营活动,也会给子孙后代

造成沉重的负担。虽然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泄

漏事故发生概率很低,但通过核电站获得电力

供应的当代人和由于各种因素重合发生核电站

事故而受害的后代人之间,便出现了代际的某

种利害关系的对立。

综上所述,围绕着环境利益享受和环境保护

责任承担的分配,可以看到代际的某种紧张关

系,相反,如果当代人把对环境利益享受与对自

然环境、大气、水域等的保护融为一体,则能够

将良好的环境传承给子孙后代。这也正是探寻国

家实现对子孙后代责任的线索。另外,如何为无

法参与当代政治运行过程的后代人构建环境利益

的表达体制也是本文重点讨论的课题。其中,也

会涉及将来环境的价值与当代环境价值的社会折

现率的问题以及污染者负担原则、预防原则等环

境法基本原理。

二、作为 “公益”的后代人的环境利益

在追求环境方面的代际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

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备受期待。然而,在当代

政治制度中很难找到子孙后代利益代言人的容身

之处,因而,要在当代的环境开发中维护子孙后

代的环境利益就变得非常困难。

到目前为止,日本在建设道路、宅基地、飞

机场等公共设施时,已经发生过不少因开拓森

林、填埋海滩而使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事

件。在这些事件中,良好的自然环境遭到毁灭性

破坏,子孙后代再也无法享受这些珍贵的环境资

源了。在这些破坏环境的开发中,政府或是担当

直接开发者的角色,或是给民间企业财政补贴,

积极推动了民间企业进行破坏自然的活动。另

外,虽然纯粹的民间开发活动基本都需要获得政

府许可,但即使是会明显造成环境破坏的开发项

目,政府一般也都不会拒绝开发者的许可申请。

在下文的探讨中也可以看到,虽然从宪法解释中

可以得出保护子孙后代环境利益的结论,然而,

由于当前政治制度构造上的原因,政府无法对其

进行充分保护。

另外,即便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当前自然环境

的价值,并且在心理上也希望能够将其传承给子

孙后代,但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由于通过开发

活动获得眼前利益的人的声音要高得多,国家最

终还是会做出导致环境破坏的开发决定。而发生

这一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主义这一政治体

制。因此,为了保护子孙后代的环境利益,在政

治过程中应当对未来的环境利益进行适当关注。

然而,由于后代人尚未出生,也并没有投票权,

因此主张对后代人的环境利益予以保护并非容易

之事。在议会制民主制度中,由于议会是在通过

投票选举反映有权者利害关系的基础上构成的,

因而以上问题就变得难以避免。最终,议会在调

整各方面利益时,在这一政治体制的压力下,不

得不极力追求当前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忽视了对

子孙后代利益的考虑。

但是,详细研读法规可以得知,国家同样

对未来的国民负有保护其环境利益的义务①。日

本宪法在序言中已经提出了 “为了我们以及子孙

后代”而行动的宣言,而如果把 《宪法》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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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畑尻剛 「憲法問題としての 『次世代に対する責任』― 『世代間契約としての憲法』」(2001年)第21页说

道,从作为包括全部过去、现在、将来之时间轴的长期性社会契约 (代际契约)的宪法的思维方式中引出 “对后代人

的责任”这一观点,并且也可以得出 “环境法理所当然要服从这一宪法要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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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①解释为国民的环境权②或国家环境保护义务

之依据的话,政府就不应当偏向保护当前国民的

利益,也要关注子孙后代的利益。然而,问题在

于如何确定子孙后代环境利益的性质。由于子孙

后代的环境利益是尚未具体存在的国民利益,其

享有主体也尚未具体存在,因而后代人自己无

法对其利益进行主张,最终只能强行将子孙后

代的环境利益定位为非个别国民利益的抽象性

公共利益或者公益。由于通过选举制度产生的

议会更加倾向于重视眼前利益,因而只有把子

孙后代的环境利益与眼前利益看作某种意义上

相互对立的存在,才能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看

到当代人利益的同时,立刻注意到其对立面的

子孙后代的利益,从而对子孙后代的利益予以

足够关注。
把子孙后代的环境利益定位为公益,就需

要政府的公权力来予以保护,但在现实中,政

府本身是代表和反映民意的机构,因而无法对

其过度期待。因此,我们更加期待环境保护组

织等环境保护主体能够成为子孙后代环境利益

的代言人,发挥保护后代人环境利益的作用。
特别是涉及生态系统等自然环境时,作为对当

代人和子孙后代双方环境利益的持久守护者,
环境保护组织要参与到相应的政治过程和行政

程序之中。

三、生态系统服务思考方式的引入

如果当代人能够把从过去继承而来的自然

环境完好地传承给下一代或者之后的子孙后代,
可以说是充分地尽到了对子孙后代的责任。然

而,随着降水量、气候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不

断变化,要实现该目标并不容易。另外,对于

里山等二次性自然环境,受产业结构变化等因

素的影响,对其保持与以往相同的产业干涉也

并不容易。在这一前提下,有必要探索让后代

人继承当前环境资源的方法,于是,“生态系统

服务”(ecosystemservices)的概念在此显得尤

为必要了。
所谓生态系统服务,是指食品的供给、水和

空气的净化、废弃物的分解、休闲娱乐以及文化

基础等由生态系统提供的资源总称③。生态系统

服务来自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具有可再生

性,如果当代人对其进行适当利用并加以保护,
那么子孙后代就可以继承到与当前相当甚至更好

的生态系统服务,相反,如果当代人对生态系

统服务过度利用而不加以保护,那么生态环境

会遭到破坏,子孙后代所继承到的生态系统服

务的价值就会降低,从而违背了代际公平原则。
环境法中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本来是作为代际公

平的问题来讨论的,并非指后代的特定个人享

受的具体环境,而是未来的国民们集体享受环

境利益的抽象化。换言之,当代人对子孙后代

的责任便是 “把与现在同等的生态系统传递给

后代人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平衡了代际所

接受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质和量的综合性比例,
就可以说是当代人尽到了对子孙后代的责任。
另外,如果使用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概念,可以

将环境利益数值化,既便于对涉及环境利益的

开发项目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也能够把环境污染

损害和环境开发的利益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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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本 《宪法》第25条规定,“全体国民都享有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权利。国家必须在生活的一切

方面为提高和增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而努力。”该条规定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环境权,但日本宪法和环境

法学者认为,该条可以解释为日本环境权的基本依据。———译者注

关于环境权的考察,有必要区分涉及民事停止侵权诉讼中停止公害侵权诉讼的这一民法上的环境权和涉及国

民和国家关系的宪法上的环境权。宪法上的环境权是指要求国家在进行意思决定时对涉及环境利益的问题予以关注的

权利,期待它在利益衡量过程中发挥与财产权相制衡的作用。
生态系统服务 (ecosystemservices)这一概念在联合国千年目标生态系统评价 (MillenniumEcosystemAs-

sessment)工程2005年报告书中作为主要分析工具来使用,从而获得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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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诸法的环境法化

把子孙后代的环境利益作为公益来保护,只

有各个法律都做出保护后代人环境利益的规定

时,才容易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过程中得出有利于

保护子孙后代环境利益的结论。本文序言中已经

介绍过了,当前日本的 《环境基本法》以及 《生
物多样性基本法》等环境法律中,已经有了关于

对子孙后代环境利益保护的相关内容。
即使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直接存在关于子孙后

代环境利益保护的表述,在环境资源或利益的时

间连续性前提下,河川法、海岸法、森林法等部

门法所涉及的环境保护内容本来就具有通向未来

的持续性,因此,这些法律对河川、海岸、森林

管理的环境保护的规定也可以看作是对子孙后代

环境保护的一种表达方式。
对于涉及经济开发过程中的自然环境保护问

题, 《环境影响评价法》引入了横断条款①,增

设了行政机关对开发项目进行许可时关注环境保

护的权限,从而加强了在大规模的开发项目中对

环境保护的关注。 《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
也要求农业在自然环境保护等多方面能够充分发

挥面向将来的作用②。 《森林·林业基本法》对

森林的环境保护等多功能也做出了同样的 规

定③。以 上 这 些 现 象 称 之 为 “诸 法 的 环 境 法

化”④。在 “诸法的环境法化”过程中,非纯粹

的环境法中引入了环境保护的任务,从而使各个

领域都能关注环境保护,拓宽了环境保护的范

围。尤其是在基本法层面引入关注子孙后代环境

利益的事项,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能够以立法的

形式得以确认和落实。

五、环境保护组织的作用

前文已经提到,为了把子孙后代的环境利

益作为公益在政治运行过程中适当表现出来,
我们期待作为长期性环境利益代言人的环境保

护组织能够有所作为。即便是在当前的法律制

度下,环境保护组织也能在环境影响评价程序

中提出意见 (日本 《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8条

等),在 《自然再生推进法》的制度下参加再生

协议会,参与自然再生纲要的制定 (日本 《自
然再生推进法》第8条),在影响行政机构的意

思决定过程的同时,还可以成为 《自然公园法》
下国立公园的公园管理组织 (日本 《自然公园

法》第49条),或者成为 《都市绿地法》规定

的绿地管理机构 (日本 《都市绿地 法》第68
条),代替土地所有人和行政机关参与现场的环

境保护实践。
但不得不说的是,在当前的法律政治体制

下,无视环境利益的立法以及行政决定仍不在少

数,环境保护组织的环境利益主张仍旧无法对政

策决定过程造成强有力的影响。另外,虽然可以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政府关注环境利益,但在当

今日本的 《行政诉讼法》制度下,在仅仅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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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一般称日本 《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3条为横断条款,该条规定,对开发行为进行许可的行政机关 “须审查该

项目是否充分适当考虑了环境保护问题”。该规定授予了行政机关对涉及环境影响评价时的许可否决权,行政许可机关

可以根据开发者的环境影响评价状况拒绝做出开发许可。另外,《环境影响评价法》并没有直接提及对子孙后代环境利

益的关注,而只是在第1条的立法目的中提到,“确保在进行开发时对自然环境予以适当充分的保护,从而保障现在以

及将来国民的健康和文化生活”。
日本 《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第3条规定,“农村的农业生产活动,除了具有提供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功

能外,还要发挥国土的保全、水资源的蓄养、自然环境的保全、良好景观的形成、文化的传承等作用。”
《森林·林业基本法》第2条规定,“考虑到森林所具有的国土保全、水源蓄养、自然环境保全、公众保健、

抑制全球变暖、提供林产物等多方面功能 (以下简称 “森林的多方面功能”)的持续发挥是国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安定

不可或缺的因素,对森林的管理要着眼未来,对其进行适当的管理和保护”。
及川敬貴 『生物多様性というロジック·環境法の静かな革命』 (2010年)第63页中写道,“诸法的环境法

化”的定义是指 “在以开发促进和产业保护为目的的诸法中添加关联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保全的规定,甚至某些情况

下会令这些法律变身为新法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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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环境保护而试图阻止开发许可的诉讼中,原

告提起诉讼的资格不被认可,在不是为了自己的

利益,而是为子孙后代的环境利益代言而提起的

诉讼中,法院很难认定请求取消行政许可的原告

具有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所保护的具体

利益①。
例如,在新石垣机场诉讼 (东京地方法院

2011年6月9日判决)中,原告 “请求把陆地

海洋一体的白保珊瑚礁生态系统留给下一代”,
从而要求取消机场建设许可,但法院却认为原

告不具备起诉资格,从而驳回起诉。另外,在

男鹿国定公园芦之仓泽诉讼 (仙台高级法院秋

田支部2007年7月4日判决)中,环境保护组

织的代表和生态学研究者依据 “现在以及将来

的国民之信托利益”,提起了要求停止男鹿国定

公园内治山工程的诉讼,然而其 “代理诉讼”
的资格也未被认可,法院以 “无法认定侵权诉

讼的依据”为理由驳回了起诉。因此,为了发

挥环境保护组织作为子孙后代环境利益代言人

的作用,有必要进行立法,承认相关团体诉讼

以及市民诉讼②。

六、未来环境利益的社会折现率

涉及自然开发的行政决定通常都要进行环

境影响评价和成本效益分析。如果环境影响评

价和成本效益分析能够正确实施,那么子孙后

代所要继承的生态系统服务等环境利益会得到

充分计算,从而在不少的事例中均可得出开发

所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损失大于因开发所得到

的利益之结论,由此会导致该开发行为不被许

可或者要求在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前提下进行

开发。
在成本效益分析时会面临未来的环境利益换

算到当前环境利益时的社会折现率③ (即社会费

用效益价值的时间偏好)设定问题。假如把社会

折现率设定为3%,100年后的100亿日元在当

前的价值就是5亿日元,而如果设定为6%,就

变成了3000万日元,而如果设定为1%,则是

37亿日元。因此,社会折现率的设定影响到失

去的利益,也就是计算费用时的金额。例如,假

设某个自然开发项目在当前所获得的利益是30
亿日元,而对100年后造成的生态损失是100亿

日元。如果社会折现率设定为1%,那么30亿日

元的收益在100年后的价值是81亿日元,而如

果社会折现率为6%,那么30亿日元的收益在

100年后就是10179亿日元。因此,在1%折现

率的情况下,100年后的收益小于损失,那么该

开发项目在成本效益分析时就会得出不宜开发的

结论,而在6%折现率的情况下,100年后的收

益远大于损失,所以在成本效益分析时很容易得

出适于开发的结论。

七、环境保护费用的负担

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污染者负担原则

(Polluter-PaysPrinciple)。在 污 染 者 负 担 原 则

中,因污染行为而发生的费用必须由污染者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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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本 《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请求取消行政处分以及行政裁决的诉讼中,只有请求取消该处分或裁决的

人具有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时,才有资格提起该诉讼。”而这里所谓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是指涉及个人权利义务的利益,
不包括公共利益。因此,在涉及公共利益的诉讼中,法院都会否定起诉人的原告资格。———译者注

日本 《地方自治法》第242条第2部分规定,当地居民可以对该地方政府的违法财政事项提起居民诉讼 (日
语为 “住民诉讼”)。该诉讼又称之为纳税人诉讼,是对当地居民以纳税人身份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进行监督的诉

讼。该诉讼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环境保护,但与环境相关的重大工程项目通常都是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进行建设。因

此,环境保护组织会以监督政府财政状况的名义提起居民诉讼,主张该类型的投资违反了财政支出规定,滥用了纳税

人的钱财,迫使政府放弃该工程项目的建设,从而间接达到了保护环境的目的。———译者注

折现率是将来的价值与现在的价值进行转换时使用的比率。以货币为例,在考虑到利息时,现在货币的价值

与未来货币的价值是不同的,现在货币的价值加上达到未来的利息,就是未来货币的价值。假设利息是5%,那么现

在的10000元在一年后就是10000× (1+0.05)=10500元。而进行逆向计算时,1年后的10000元在当前的价值就

是10000÷ (1+0.05)=9524元。社会折现率是社会对资金时间价值的估量,是当前社会投资的价值与将来投资价

值的比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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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据此,无论是开发或污染行为,当可能损害

到环境利益时,该行为者应当承担相关治理费

用。而沿着时间轴看该问题,便会得出不能把污

染产生的费用推给子孙后代的结论。如果合理的

费用负担使得开发所获得的利益消失,那么阻止

该开发行为也变得理所当然,而无论如何都要实

施该开发,则有必要在工程预算中降低环境负荷

从而减少环境损害费用。
从对环境破坏的费用负担的角度看,环境

影响评价中缓和措施的实施可以看作是对环境

费用的实质性承担。例如,在伴随着湿地填埋

的开发事业中,为了弥补因破坏湿地造成的环

境损害,开发者须在其他地方开辟代替性湿地。
这便是通过缓和措施对环境损失进行充分补偿

的思考方式。以此为衡量标准,通过缓和措施

对因开发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进行补偿,
从而可以去除对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效益。负

面效益一旦产生,其不良后果就会转嫁到子孙

后代身上,为弥补该环境损害的费用也会由后

代人负担,这是在污染者负担原则下所不希望

看到的情况。
与此相对应,对子孙后代的环境利益进行保

护和增进的活动,则应该根据对生态系统起到的

保护和增进效果支付相应的费用,理应承认相关

金钱给付制度的合理性。农业政策和林业政策作

为对二次性自然保护政策的机能已经得到认识和

肯定,农林业从业者作为生态系统管理者获得相

应报酬的环境直接支付制度也已经引入。例如,
为了防止因放弃农耕而导致农业多面性机能损害

而建立的 “山地耕种直接支付制度”①,以及对

考虑了生物多样性的农业经营予以补偿的 “环境

保护型农业直接支付制度”就属于该类型。这些

制度对因延续农业以及发展有机农业而维持里山

丰富的生态环境所需要的费用予以补偿,确认了

对因保护生态系统服务所支出的费用予以补偿的

正当性。另外,为防止发展中国家森林减少导致

温室气体增加而正在探讨引入的REDD (通过防

止森林的减少和劣质化而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削

减②)制度,作为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补偿支付

的制度也广为人知。
另外,在废弃物处理厂关闭后,为解决处理

场地的管理费用问题而引入的维持管理公积金强

制征收制度 (《废弃物清扫法》第8条第5部分

的第1项),虽然涉及将来的期间比较短,但也

可以说是为了后代人而进行的支付。

八、环境污染的风险费用支付

作为污染者负担的必然结果,潜在的污染者

的环境风险会转换为期待损失,该期待损失需要

行为者在做该行为时予以负担。当前已经存在把

该负担方式制度化的构造。在对排放污染物或者

建立加油站等存在环境污染风险的行为进行许可

时,其许可要件之一便是在一旦发生污染时,经

营者具有恢复原状和赔偿污染损失的财务 能

力③。而该种财务能力证明的手段之一便是购

买环境损害赔偿保险。由于环境损害赔偿保险

的保险费与该行为的污染风险相对应,污染费

的支付可以看作是对污染风险的费用支付。在

进行污染风险行为之前,作为其伴随费用来支

付保险费的制度,正是与污染者负担原则相符

合的。
在日本,作为赔偿措施,《核能损害赔偿法》

要求核能企业缔结核能损害赔偿保险合同 (《核
能损害赔偿法》第7条),为了防止油污染,运

输油类的油轮在超过一定装载量时,运输方须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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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山地耕种直接支付制度”(日语为 「中山間地域等直接支払制度」),是国家为了防止山地等不利于耕种地区农

业荒废,而对在该地区进行耕种的从业者进行直接经济补偿的制度。该制度开始于2000年,其补偿金来自于国家财政和

地方政府财政,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各承担补偿金的50%,连续5年在指定区域进行耕种者可以获得该补偿。———译者注

ReducedEmissionsfromDeforestationandforestDegradation.
美国已经有了相关事例,具体参考黒川哲志 『環境行政の法理と手法』(2004年)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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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具备一定财力①。因为一旦发生事故,如果

因其资金不足而不能充分恢复原状,会把事故的

风险延续到子孙后代。允许在资金方面缺乏恢复

原状能力者从事风险行为,就如同允许赌博一

样,会把高昂的代价强行转移给因运气不好而发

生事故的一代人身上。
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露的事故

中,为了确保电力公司有能力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而制定了 《核能损害赔偿支援机构法》。该法律

规定,所有核电经营者须向核能损害赔偿机构支

付公积金,从而在发生核能事故时作为赔偿金使

用。在该制度下,像核电站这样可能会发生重大

事故风险的项目,需要每年为风险支付一定的费

用,由此可以建立起一旦发生事故即可进行赔偿

的公积金制度。虽然该制度是福岛核电站事故发

生后为了凑齐赔偿金而制定的,背离了上文所提

到的公积金理论,但从污染者负担原则和对子孙

后代负责任的角度看,该制度仍然可以获得积极

评价。

九、不确定性风险的预防

作为环境法基本原则的预防原则,是指即

使在尚不确定环境损害是否一定会发生时,在

一旦发生损害就会产生重大且不可逆转后果的

情况下,不确定性不能成为阻碍规制的理由。
化学物质以及转基因生物等在长期状态下可能

会出现环境损害这一类型的环境风险中通常存

在不确定性,如果在科学知识水平足够具备前

延缓规制,有可能会因为这种不作为给未来世

代增加费用负担。因此,讨论是否采用预防原

则的问题,实际上是把不确定性的代价归结给

谁的问题,换言之,就是通过规制该种行为从

而让当代人负担,还是以发生损害的形式让后

代人负担的问题。
关于核电站爆炸导致放射性物质泄露的事

故,虽然发生概率非常低,但一旦发生事故,
就会引起大惨剧。即便是千年才发生一次的地

震或者海啸,从长期的角度看,发生的概率也

是相当高。另外,即便是环境风险项目的赔偿

公积金制度非常完善,发生事故时可以充分及

时地进行赔偿,但像核电站这样存在高风险,
或者其他存在不确定性风险的项目,一旦发生

事故或损害,其后果将会极其严重甚至不可逆

转,因此,从正义的角度看,仅仅进行金钱赔

偿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对于涉及该方面的判断,
则要放在超越经济合理性的预防原则领域进行

讨论。

结语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

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这一可持续发展

理念,已经成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而被广泛接

受。然而,由于未来环境利益的抽象性以及当前

议会制民主政治体制的缺陷,关注子孙后代利益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实践中尚难以实现。因此,
需要国家公权力在政治经济决策、立法、司法等

多方面的努力。然而,在当前的只追求经济效益

的发展模式下,当代人眼前的利益与子孙后代利

益相互对立,现实中,很难期待在这种对立状态

中占主动权的当代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成全后代

人。因此,要在现实中落实顾及子孙后代利益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国家在完善法治的同时,也应

该尝试转变当前的经济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责任编辑:于文豪 赵建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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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日本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保障法》第13条规定,“拥有日本国籍的油轮,如果不根据本法规定签订油

轮油污损害赔偿保障合同 (以下简称为 “保障合同”)的,不得运送超过2千吨的散装油运输”。




